关于征求对《佛山市南海区违法建筑工程处理实施
办法》意见和建议的函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相关单位：
自2013年区政府印发《佛山市南海区违法建筑工程处理实施办法》（南府2013年96号）以来，我区违法建筑的势头得到遏制，建筑秩序有所好转。为了继续规范我区建筑工程建设秩序，推动区域经济与南海城建事业协调健康发展，经研究，决定对《佛山市南海区违法建筑工程处理实施办法》进行修改完善。现将修改后的文本发给你们，请认真研读，提出书面意见和建议，并于7月20日前函复我局。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5年7月13日
（联系人：邝俭都，联系电话：81213203）



佛山市南海区违法建筑工程处理实施办法
（修改版）
第一条  为了妥善处理违法建筑工程问题，根据规划、土地、建设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违法建筑工程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实施以后，违反基建法定程序兴建的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建或已建成的违法建筑工程，必须依法拆除：
（一）侵占国有土地或集体土地的；
（二）占用市政公共设施规划用地及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
（三）位于一级水源保护区内的；
（四）不符合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或者虽符合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但在2008年10月1日以后未经依法批准擅自占用土地动工建设的；
（五）违法开山毁林造地的；
（六）位于危险边坡上或受危险边坡严重威胁的；
（七）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整改后无法达到安全使用要求的；
（八）“一环”快速干线沿线控制范围内，不符合《佛山“一环”沿线两侧用地绿线管理图则》的，经规划部门审查不能确定准许建设的；
（九）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为防止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对位于建设圈内（即指符合城市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且不属于第三条所列情形的违法建筑工程，按照本办法补办产权确认手续。
补办产权确认手续的违法建筑工程必须在土地使用证的宗地红线范围内，且满足规划设计条件或相关规划技术规范及其配套设施要求，或经整改后能够满足。
对手续不全的违法在建建筑工程进行监管并不改变该工程的违法性质。
第五条  区政府建立违法建筑工程处理联席会议制度（下称区联席会议），负责决定违法建筑工程能否补办手续。区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由区国土、规划、住建、消防、环保、城管主管部门组成。
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违法建筑工程，必须于2017年12月31日前取得区联席会议同意补办手续的批文，否则不能按本办法补办产权确认手续。
建设单位经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书面同意后，可凭监管证明和相关资料向以下部门提交补办申请：
（一）已有土地使用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未办理其他手续的违法建筑工程，向住建部门提出申请；
（二）已有土地使用证，但未办理其他手续的违法建筑工程，向规划部门提出申请；
（三）有土地批文，但没有土地使用证和未办理其他手续的违法建筑工程，向国土部门提出申请。
以上部门受理申请后，应负责牵头于10个工作日内召集区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开会研究，或将书面申请材料分送成员单位征求意见。任一成员单位不同意违法建筑工程补办手续的，受理单位应予以退件，并告知申请人不予补办的理由。
区联席会议的决定，由牵头单位（或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负责拟文和用章（代）。
第六条  区联席会议同意补办手续的违法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可按以下程序补办相关手续：
（一）用地手续。未有土地使用证的，按规定到国土部门补办用地手续。
（二）规划报建手续。未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到区城管部门接受处罚后，按规划行政审批程序的要求到区规划部门补办规划报建手续，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补办）》和《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补办）》。
（三）工程情况登记和质量安全鉴定结论备案手续。
1.工程情况登记。建设单位提交以下资料到区住建部门办理工程情况登记：
（1）《佛山市南海区已建建筑工程登记表》，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包括所有业主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和法人代码证或业主身份证、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2）建设单位申请书（须经所属镇、街道同意，加具意见）；
（3）土地使用证；
（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5）与有资质施工单位签订的工程项目施工合同；
（6）有建筑设计资质单位设计的完整的工程项目施工图。
2.工程质量安全鉴定结论备案。建设单位必须委托经区住建部门备案的房屋安全检测鉴定机构对工程质量进行检测鉴定。鉴定完成后，由房屋安全检测鉴定机构出具建筑物结构安全性评价报告。
建设单位持《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鉴定结论备案表》和建筑物结构安全性评价报告到区住建部门办理建筑工程质量鉴定登记备案。
根据建筑工程质量检测鉴定结论，对建筑工程项目的备案分别作如下处理：
（1）经房屋安全检测鉴定机构鉴定合格，建筑结构安全的，对《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鉴定结论备案表》进行备案。
（2）经鉴定，建筑结构不安全需加固补强的，在补强后必须经建设单位组织原设计单位、加固补强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和房屋安全检测鉴定机构验收合格后，区住建部门根据工程加固补强竣工验收文件对《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鉴定结论备案表》进行备案。
（3）经鉴定不符合安全使用要求，且加固补强后也无法达到安全使用要求的建筑工程，不予办理《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鉴定结论备案表》备案。
（四）消防手续。建设单位持建筑工程质量鉴定结论备案资料和规划报建资料等向消防部门申请补办消防手续。
属需要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竣工验收的大型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将消防设计、验收文件报送消防部门审核和验收；上述工程范围外的工程，建设单位凭《佛山市南海区建设工程质量鉴定结论备案表》到消防部门备案，由消防部门出具备案意见。
（五）需要办理环保手续的违法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应按规定向环保部门补办环保手续。
（六）房屋产权登记手续。违法建筑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前，必须依法接受行政处罚，由业主提交以下资料到区住建部门办理：
1.房产初始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土地使用证；
4.建设工程规划验收证明文件；
5.消防验收或备案证明文件；
6.建筑物结构安全性评价报告；
7.《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鉴定结论备案表》；
8.违法建筑已依法接受行政处罚的相关生效法律文书；
9.具有合法资质测量单位出具的房屋建筑面积测量报告及房屋平面图。
第七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可以补办规划报建手续的违法建筑工程，区城管部门按《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对建设单位处以单项工程土建总造价5%-10%的罚款。
第八条  未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违法建筑工程，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工程建设与建筑业类）》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工程建设与建筑业类）》规定，区住建部门按下列标准对建设单位进行处罚：
（一）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处20万元以上30万元下罚款；
（二）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处30万元以上40万元以下罚款；
（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处4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第九条  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违法建筑工程，区住建部门按下列标准进行处罚：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工程建设与建筑业类）》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工程建设与建筑业类）》规定，建设单位进行处罚：
（一）初次违法，未造成后果或危害后果造成轻微的，处工程合同价款1%以上1.3%以下罚款；
（二）其他情形的，处工程合同价款1.3%以上1.7%以下罚款；
（三）工程项目不符合发放施工许可或开工报告条件，无法补办施工许可或开工报告的；其他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工程合同价款1.7%以上2%以下罚款。
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工程建设与建筑业类）》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工程建设与建筑业类）》规定，对施工单位进行处罚：
（一）初次违法，未造成后果或危害后果造成轻微的，处1万元以下罚款；
（二）其他情形的，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三）工程项目不符合发放施工许可或开工报告条件，无法补办施工许可或开工报告的；其他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条  未组织竣工验收投入使用的违法建筑工程，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工程建设与建筑业类）》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工程建设与建筑业类）》规定，区住建部门按下列标准对建设单位进行处罚：
（一）未造成后果或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上2.5%以下罚款；
（二）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处工程合同价款2.5以上3.5%以下罚款；
（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处工程合同价款3.5%以上4%以下罚款。
第十一条  违法建筑工程补办相关手续后领取的房产证，须在房产证备注栏内注明“违章补证”等字样。该房屋建筑交易时必须将情况告知受让方。
第十二条  违法建筑工程涉及防雷、卫生等方面的审批手续后置办理。建设单位必须向上述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经相关部门检查发现存在问题的，责令建设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改正，由相应部门跟踪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补办违法建筑工程手续的，须在2018年12 月31 日前全部办理产权初始登记。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办理产权初始登记的，以后不能按照本办法办理。
第十四条  区住建、规划、国土、城管部门要密切配合，认真组织力量加强检查监督。对于违法建筑工程，必须严格依法查处，否则，将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五条  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或采用隐瞒、欺骗手段获得违法建筑确权登记的，由登记机关撤销核准登记。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不适用于集体土地的私人自建住宅。
第十七条  本办法中单项工程土建总造价和合同价款以我区建设工程报建收费的各类工程暂定价的标准为准。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南府〔2013〕96号文同时废止。此前区政府发布的相关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